
 

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规定了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

能的检测方法与评估标准，适用于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估。本技术

规范为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提出的防护设施检测的要求提供技术

保障，为局部排风设施的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提供技术标准，也为政府部门的监

督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技术服务以及企业的自主检查提供技术支撑，

从而确保作业场所防尘防毒局部排风设施的有效、正常运行。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及协作单位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批准了《局部通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的

编制申请。而局部通风包括局部排风和局部送风，局部送风目前除用于局部降温

外，其应用较少，且主要是送新风和降温等用途，而不是将有害物排除；而局部

排风是目前尘毒危害防护的最常用方法。制定本标准的目的主要是以防治尘毒危

害为重点，解决缺少当前应用最多、最急需的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

估缺少技术规范的需求。因此，本标准名称由“局部通风”改为“局部排风”，

即突出了重点，又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即标准名称变更为《局部排风设施防

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该标准由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浙江多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参与起草，由全国安

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尘防毒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2、 编制的必要性 

截止 2012 年，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已超过 80 万例，其中 2012 年新增 2.7

万例，在这些职业病中由尘毒所致职业病达到 90％以上。由此可知，尘毒危害

是目前我国职业病危害防治的重点，而局部排风是有效控制尘毒危害的重要技术

和常用方法。因此，局部排风设施是目前我国职业病危害预防的重要防护设施。



 

以局部排风设施为重点和突破点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是确保尘毒危害有效控制

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业职业卫生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均提出了“用人单

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设施按照规

定进行维护、检修、检测，保持其正常运行”的要求，且《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

作业职业卫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至少每年进行一次防护设施

的检测。其中，通风或排风装置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一）通风换气能力；（二）

除尘效果；（三）其他保持通风或排风性能的必要事项”的要求。《涂装作业安全

规程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 

16758-2008）、《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等现行标准中

规定了排风罩的分类、罩口平均风速检测方法以及密闭罩等某种排风罩不同粒径

粉尘或毒物的控制风速，但目前缺少局部排风防护设施控制面和控制点位置、控

制风速检测方法以及标准要求等。 

因此，急需制定《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确定局部

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包括控制面和控制点位置、控制风速检

测方法以及标准要求等。为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提出的防护设施

检测的要求提供技术保障，为局部排风设施的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提供技术标

准，也为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技术服务以及企业的自

主检查提供技术支撑，从而确保防尘防毒局部排风设施的有效、正常运行。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第一阶段：根据《关于申报 2014 年安全生产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政法函

〔2013〕50 号），进行了本标准的申报。 

第二阶段：开展广泛的调研，收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

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部分与局部通风相关的行

业标准，并通过文献和现场调研了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现状，并广

泛征求本标准的制定意见。 

第三阶段：整理分析调研资料及各方面反馈意见，初步确定具体的内容及篇



 

章设计，成立本标准编写组，形成本标准制定实施方案。 

第四阶段：根据实施方案分配具体工作；整理集中各章节内容，根据本标准

制定要求，综合形成初稿；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对初稿进一步完善，形成征求

意见稿。 

第五阶段：以函调和专家咨询等形式，征询企业、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专家

和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的意见，修改完善《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

规范》征求意见稿，形成送审稿；通过组织专家评审会的方式对送审稿进行审查，

并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技术规程进行修改，形成技术规程的报批稿。 

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陈建武、刘宝龙、周书林、杨 斌、殷德山、肖结

良、冀 芳、王 怡、张忠彬、郭金玉、王旭明、周建洲、邢 烨、杨宏刚。陈建

武为标准编写执笔人，刘宝龙、周书林、杨 斌、殷德山、肖结良、冀 芳、王 怡、

张忠彬、郭金玉、王旭明、周建洲、邢 烨、杨宏刚参与了标准起草及修改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的主要内容（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

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

括试验、统计数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制定本标准。 

（一）编制原则 

1、标准内容应适用于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估。 

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为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估提供技术规范，因

此其内容应适用于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估。 

2、本标准应规定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与评估标准。 

标准应明确给出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与评估标准，包括控制面

和控制点位置的确定、控制风速的检测方法和限值标准等，从而为局部排风设施

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估提供依据。 

（二）标准主要内容 

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主要是指局部排风设施的排气能力，而职业接触限

值、岗位有害物质控制效率等属于局部排风设施的防护效果，而反映局部排风设

施吸排气能力的指标是控制风速。因此本标准以控制面和控制点位置、控制风速



 

检测方法和限值要求等为主要内容。 

 

三、 编制主要内容及说明（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

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与评估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与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6758、GB 50019 等标准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列出的局部排风、控制面、开口面、控制点、控制风速以及 GB/T 

16758、GB 50019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控制面和控制点位置 

本标准给出了密闭罩、排风柜、外部排风罩、接受式排风罩的控制面和控制

点位置的选择依据。 

1）密闭罩 

密闭罩的主要通过孔口或缝隙进风。因此，孔口或缝隙的断面即为密闭控制

面，如图 1 所示，其他类型密闭罩的控制面位置参照图 1 确定。 

                  

（a）密闭罩孔口断面           （b）密闭罩缝隙断面 

图 1 密闭罩控制面位置示意图 

2）排风柜为一面敞开的密闭罩。因此，开口面即为排风口控制面，图 2 中

黑点所在开口面即为排风柜的控制面。 



 

 

图 2 通风柜控制面位置示意图 

3）外部排风罩包括侧吸罩、上吸罩（伞形罩）和下吸罩三种形式。外部排

风罩控制点为有害物捕集的最不利点或最远点。根据定义确定外部排风罩的控制

点。一般取距离外部排风罩罩口最远有害物质的发散位置为控制点；对于最远有

害物质的发散位置难于确定的，一般可按下列原则确定控制点。 

①当有害物发散源固定时，图 3 中黑点所在位置即为外部排风罩的控制点。 

               

（a）侧吸罩            （b）上吸罩（伞形罩）          （c）下吸罩 

图 3 有害物发散源固定时外部排风罩控制点位置示意图 

②当有害物发散源多或不固定时，一般取有害物所在区域的最远点为控制

点，图 4 中黑点所在位置即为控制点。  

             

（a）侧吸罩           （b）上吸罩（伞形罩）         （c）下吸罩 

图 4 有害物发散源多或不固定时外部排风罩控制点位置示意图 

③上述类型以外形式的外部排风罩参照图 3 和图 4 确定控制点。 

4）接受式排风罩是捕集由诱导气流带动而运动的有害物。主要包括设备位

于罩内、罩口位于有害物发散方向上和仅旋转体位于罩内三种类型，接受式排风



 

罩主要是通过罩口进风，其罩口开口面即为控制面，如图 5 所示。 

 

（a）设备位于罩内  （b）罩口位于有害物发散方向上 （c）仅旋转体位于罩内 

图 5 接受式排风罩控制面位置示意图 

（5） 控制风速检测方法 

①检测条件：控制风速应在没有污染源的状态下进行测定，对于接受式排风

罩旋转体还应处于静止状态。 

控制风速是反映局部排风设施排气能力的指标，在局部排风设施设计时多采

用控制风速进行设计。因此，应在无污染源的状态下测定，于接受式排风罩旋转

体还应处于静止状态；因为有害物的运动和旋转体的运动会对控制风速造成一定

影响。 

②检测前准备：在测量控制风速之前宜先用发烟管/发烟器观测其气流组织，

观测位置参照图 1～图 5 所示控制面和控制点位置，并进行记录。 

因为风速具有方向性，仅仅确定控制点或控制面，不同的方向检测出的风速

也会不同。因此，在控制风速检测之前宜用发烟管/发烟器确定气流组织，然后

在进行检测。 

③检测仪器：控制风速应使用具有方向性的热电式风速仪进行测量，风速仪

上的方向指示点应迎着风的方向。 

因为风速具有方向性，因此需采用具有方向性的热电式风速测量控制风速，

而且按仪器操作规程，风速仪上的方向指示点应迎着风的方向。 

④控制点风速检测方法：外部排风罩的控制点即为检测点。可根据气流组织

观测结果，将风速仪上的方向指示点迎着风的方向检测该点的控制风速；也可在

该检测点处慢慢旋转风速仪，其检测结果最大值即为该点的检测风速。风速最少

检测 3 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控制风速。 

检测方法包括气流组织法和旋转风速法两种，气流组织法需先确定气流组

织；旋转风速法通过旋转风速仪确定控制风速，只有垂直于风速时检测的结果才



 

是检测风速，而当垂直于风流时，其风速必然最大，因此取最大值作为旋转风速

法的测量风速。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控制点处风速应最少测量三次，取平均值作为控制风

速，尽量减少由于测量误差。 

⑤控制面控制风速检测方法：除外部排风罩以外，其他排风罩的检测点应位

于本标准规定的控制面上。按 GB16758 的规定确定控制面上的检测点，各检测

点最少检测 3 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检测点的平均风速，各检测点平均风速

的最小值为该控制面的控制风速。 

控制面是一个断面，因此应按 GB16758 的规定确定检测点，而各检测点最

少检测 3 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检测点的平均风速，用于消除测量误差；而

控制风速是各检测点平均风速的最小值，主要是为确保防护效果，只要最小值能

满足要求，其他均能满足要求；而不能用平均值，因为平均值满足要求，可能会

有几个检测点的风速小于控制风速限值要求，从而起不到应有的防护效果，因此，

应用各检测点平均风速的最小值为该控制面的控制风速。 

（6） 控制风速的限值要求 

控制风速是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工程实际而得到的，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控制

风速与有害物浓度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控制风速宜根据工艺要求确定，当有害

物的控制风速有特殊要求或参考资料时按其规定执行。当没有参考资料时，应按

排风罩控制风速的一般要求进行评估。 

通过对比和分析国内外相关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的要求，整理得表 1 所列

控制风速的限值要求。 

表1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限值标准 

排风罩类型 
控制风速（m/s） 

有机溶剂 粉尘 

密闭罩 

0.4m/s

0.4m/s

 

0.4 0.4 



 

排风罩类型 
控制风速（m/s） 

有机溶剂 粉尘 

排风柜 

0.4m/s～
0.7m/s

 

0.5 0.5 

外

部

排

风

罩 

侧吸式 

0.5m/s～
1.0m/s

0.5m/s～
1.0m/s

 

0.5 1.0 

下吸式 

0.5m/s～1.0m/s

 

0.5 1.0 

上吸式 1.0m/s～1.2m/s

 

1.0 1.2 

 

 

 

 

 

 

 

 

 

    



 

排风罩类型 
控制风速（m/s） 

有机溶剂 粉尘 

接

受

式

排

风

罩 

设备位

于罩内 

5m/s

5m/s
0.5m/s

 

0.5 0.5 

罩口位

于有害

物发散

方向上 

5m/s

5m/s
0.5m/s

 

5.0 5.0 

仅旋转

体位于

罩内 5m/s

5m/s
0.5m/s

 

5.0 5.0 

 

① 密闭罩：国内外均要求控制风速为 0.4m/s，国内外一致。 

② 排风柜 

日本要求：有机溶剂为 0.4m/s，粉尘为 0.7m/s； 

国内要求： 《工业通风（第四版）》规定化学实验用通风柜工作孔上的控制

风速可按表 2 确定。 

表 2 化学实验用通风柜工作孔上的控制风速 

污染物性质 控制速度（m/s） 

无毒污染物 0.25~0.375 

有毒或有危险的污染物 0.40~0.50 

剧毒或少量放射性污染物 0.50~0.60 

 

也有部分教材和手册规定排风柜控制风速为：一般无毒的污染物为

0.25-0.38m/s，有毒或有危险的有害物为 0.4-0.5 m/s，剧毒或有少量放射性为

0.5-0.6m/s，气状物为 0.5m/s，粒状物为 1m/s。 

还规定了部分有害物排风柜控制风速要求，如表 3 所示。 

 

 



 

表 3 排风柜的控制风速 

 

但是排风柜一般多为定型产品，实际设计过程中往往多以 0.5m/s 为控制风

速要求。因此，排风柜的控制风速当无特殊要求时，控制风速有机溶剂可按

0.4m/s，粉尘可按 0.7m/s 进行评估。 

 

③ 外部排风罩： 

日本情况： 

日本《有机溶剂中毒预防规则》中规定了有机溶剂作业中不同类型排风罩的

控制风速，如表 4 所示。 



 

表 4 有机溶剂控制风速限值要求 

排风罩类型 控制风速（m/s） 

包围罩 0.4 

外置式侧吸风罩 

侧吸罩 0.5 

下吸罩 0.5 

伞形罩 1.0 

 

日本《特种化学物质伤害防护预防规则》规定的控制风速为：气体状的控制

风速为 0.5m/s，粒子状的控制风速为 1.0m/s。 

日本《粉尘伤害防止规则》针对三类提出了控制风速的要求，第一类是针对

该规则规定的为特种粉尘发生源设置局部换气装置时应保证的控制风速，第二类

是针对特种粉尘发生源以外的粉尘发生源设置局部换气装置时应保证的控制风

速，第三类是针对存在旋转机械( 磨床 鼓式砂磨机等) 的粉尘发生源。《粉尘伤

害防止规则》规定的控制风速要求如表 5 所示。 

表 5 （特定粉尘外）粉尘控制风速限值要求 

排风罩类型 控制风速（m/s） 

包围罩 0.7 

外置式排风罩 

侧吸罩 1.0 

下吸罩 1.0 

伞形罩 1.2 

 

《粉尘伤害防止规则》中特定粉尘的控制风速除个别粉尘要求控制风速略高

0.1~0.2m/s 外，基本和表 5 一致。 

美国的情况与国内情况基本一致。 

 

国内情况： 

外部吸气罩控制风速的大小与工艺操作、有害物质毒性、周围干扰气流运动

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设计时可参照表 6 和表 7 确定。 

 

 



 

表 6 控制点的控制风速 

污染物发射情况 
最小控制风速

Vx（m/s） 
举例 

以轻微的速度发散到相对

平静的空气中 
0.25~0.5 

槽内液体的蒸发，气体或烟从敞

口容器中外逸 

以较低的初速发散到尚属

平静的空气中 
0.5~1.0 

喷漆室内喷漆，断续的倾倒有尘

屑的干物料到容器中，焊接 

以相对大的速度发散出来，

或是发散到空气流动迅速

的区域 

1~1.25 
在小喷漆室内用高压力喷漆，快

速装袋或装桶，往运输器上给料 

以高速发散出来，或是发散

到空气流动很迅速的区域 
2.5~10 磨削，重破碎，滚筒清理 

 

表 7 Vx 的选用限值 

范围下限 范围上限 

室内空气流动小或有利于捕集 室内有扰动气流 

有害物质毒性低 有害物质毒性高 

间歇生产产量低 连续生产产量高 

大罩子大风量 小罩子局部控制 

 

表 6 中“磨削”等作业一般采用接受式排风罩，而且表 6 中控制风速分类不

详细，并没有具体的伞形罩、侧吸罩和下吸罩相关联，因此采用日本控制风速的

相关标准。 

 

④ 接受式排风罩： 

日本《粉尘伤害防止规则》针对三类提出了控制风速的要求，第一类是针对

该规则规定的为特种粉尘发生源设置局部换气装置时应保证的控制风速，第二类

是针对特种粉尘发生源以外的粉尘发生源设置局部换气装置时应保证的控制风

速，第三类是针对存在旋转机械( 磨床 鼓式砂磨机等) 的粉尘发生源。《粉尘伤

害防止规则》规定的接受式排风罩控制风速要求如表 8 所示。 



 

表 8 粉尘接受式排风罩控制风速限值要求 

排风罩类型 控制风速（m/s） 

接受式排

风罩 

设备位于罩内 0.5 

罩口位于有害物发散方向上 5 

仅旋转体位于罩内 5 

 

而美国和国内情况基本类似，在表 6 中给出了部分接受式排风罩的控制风速

的要求，但是未明确提出。因此，本标准采用日本接受式排风罩控制风速的相关

标准，由于有机溶剂比粉尘排风能力需求较小，因此，有机溶剂也选用粉尘接受

式排风罩的控制风速限值要求，肯定能够将其有害物进行捕集。 

因此，本标准接受式排风罩在参考日本标准的基础上，有机溶剂采用与粉尘

相同的控制风速要求。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的情况（包括采用对象的选取、采标一致性程度的确定、与采标对象的差异及

原因，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

关数据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吸收借鉴了以下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的内容： 

由第三章可知，本标准借鉴了日本《有机溶剂中毒预防规则》中有机溶剂作

业中不同类型排风罩的控制风速限值要求和日本《特种化学物质伤害防护预防规

则》粉尘控制风速的限值要求等，并充分参与美国和国内情况，结合国内的实际

情况，制定本标准的控制风速接触限值要求。其与国际标准基本一致。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与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和法规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

护设施，并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设施按照规定进行维护、检修、检测，



 

保持其正常运行。 

《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业职业卫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均规定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其性能应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并确保

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病防

护设施的管理制度与设备台帐，加强日常检查与维护”，《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

业职业卫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还规定：“至少每年进行一次防护设施的检

测。其中，通风或排风装置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一）通风换气能力；（二）除

尘效果；（三）其他保持通风或排风性能的必要事项。检查与检测结果应当存入

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发现防护设施异常时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其正常运行。”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2012]第 47 号）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对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完成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评审后，应当按照规定向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的申请，未经审查

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进行施工”；“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

病防护设施运行的情况和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建设项目职业

病防护设施竣工后未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同意或者验收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综上所述，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用人单位应设施有效的职业病

防护设施，并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和应急救援设施按照规定进行维护、检修、检测，

保持其正常运行。但缺少相应的职业病防护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标准，

而该标准规定了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提供技术规范，进一步明确了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与评估标准。为局部

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评估提供技术标准，为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报告的

编制提供技术指南，也为安监部门的监督执法提供技术支撑和评估标准，是对现

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进一步细化和规定，二者是相辅相成。 

2、 与有关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其它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整体协调是制定工作的努力目标。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实际的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本标准的制定遵守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各项要求。 

本标准具体条款所涉及的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直接引用，或参照原

则，无原则分歧。 

本标准直接引用和参照的现行标准：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 16758-2008）规定了排风罩的分类以及

排风罩排风量、控制风速、阻力及阻力系数的检测方法，但未规定控制风速的标

准要求，只是规定罩口平均风速的检测方法以及检测点的设置等。因此，需对控

制点和控制面的具体位置、以及控制风速的检测方法评估标准进一步进行规范。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仅规定了密闭罩吸风口

的平均风速（细粉料的筛分 0.6m/s，物料的粉碎 2m/s，粗颗粒物料的破碎 3m/s）。

由于排风罩种类较多，粉尘和毒物种类也较多，密闭罩以外排风罩的控制风速要

求，以及不同毒物的控制风速要求均未进行规定。 

国内尚未建立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方法与评估标准的技术规范，而标

准正是对上述内容进行规定，与 GB50019、GB/T16758 等是相辅相成的。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 

本标准为安全生产行业强制性标准。 

1、 强制内容 

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和评估标准。具体包括标准中：控制面和

控制点位置、控制风速检测方法和限值要求三部分内容。 

2、 强制理由 

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和评估中用到的控制面和控制点位置、控制风速

检测方法和限值要求三部分内容必须统一标准，才能确保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

检测与评估的统一性和可信性；检测点位置和检测方法不同检测结果会截然不

同；而评估标准更应统一，才能统一要求。综上所述，上述内容应为强制性条款。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建议通过标准的宣贯促进标准的有效实施。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防尘防毒分

标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各协作单位的密切配合，谨此表示致谢。 

 

 

《局部排风设施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起草小组 

                                    2014年9月25日 


